
國立中央大學地科院學士班  

五年取得學、碩士學位修讀申請書暨指導教授推薦表 
 

級別：  學號： 姓名： 申請學年： 

檢附文件：1. 申請書(須有一位本班學習指導教師簽准) 
2. 前五學期成績單及成績排名 
3. 自傳及讀書計畫 
4. 大學部授課教師推薦函一封 
5.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及作品 

審核意見 

□ 准予修讀 
□ 不准修讀 

意見： 
 
 

系所核章  日期  

學生            擬申請成為國立中央大學地科院學士班「五年取得

學、碩士學位」修讀辦法之「預備研究生」。 

本人完全同意該生: 

(1) 俱備優良之研究潛力 

(2) 未來兩年可修畢所有學士與碩士畢業學分 

(3) 未來兩年有充份的時間完成碩士論文 

因此，本人極力推薦並同意擔任其指導教授，全力輔導，以達成五年

雙學位目標。此陳 

大氣科學學系大氣物理碩士班 地球科學學系地球物理碩士班 

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 應用地質研究所 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
 
 
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